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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省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 

案號：106020 號 

再申訴人：○○○ 

出生年月日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○國民中學前教師 

住居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之學校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國民中學 

再申訴人因解聘案，不服○○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所為「申訴無理

由」之評議決定，向本會提起再申訴。本會決定如下： 

主文 

再申訴駁回。 

事實 

一、緣○○縣立○○國民中學（以下稱原措施學校）以再申訴人○○

○(以下稱再申訴人)經聘任為所屬教師後，察覺再申訴人有「教

師法」第14條第13款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，經有機關查證屬實」

之情事，案經所屬教師評審委員會 (以下稱教評會)決議予以解

聘，並以106年1月23日○○人字第1060000340號函知再申訴人，

○○縣政府另以106年2月15日府教學字第1060030549號函核准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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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聘案，原措施學校再於106年2月22日以○○人字第1060000721

號函知再申訴人○○縣政府核准該解聘案；再申訴人不服，旋向

○○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，案經該會作成「申訴無理

由」之評議決定，再申訴人於106年6月26日收受評議書後，爰依

法於106年7月19日（收文日期）向本會提起再申訴。 

二、再申訴人再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再申訴人因涉違法，經偵審與刑之宣告，第一審法院並未宣告

緩刑；然臺灣高等法院○○分院於該案判決中闡明再申訴人，

前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一時失慮，偶罹刑典，事後坦

承犯行，深具悔意，與相關被害人達成和解，取得諒解（附和

解書影本 4 份），於判決書中給予再申訴人做出緩刑之宣告

（附臺灣高等法院○○分院刑事判決影本）。衡諸，刑事罰之

責任應係較重於其他罰責，基於舉重以明清之法理，當應可予

自新的機會。 

（二）「公務員懲戒法」第二章第 9 條（懲戒處分之種類），最重之處

分為免除職務，其次才為撤職。而再申訴人所受處分為撤職並

停止任用 1年。相較於原措施學校教評會對再申訴人所做為最

嚴厲之解聘處分，不符比例原則；「教師法」第 14 條第 1項第

1 款言明，教師聘任後，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，未獲

宣告緩刑，得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；而再申訴人刑事罰已確

定，並受緩刑中；而原措施學校教評會以再申訴人涉嫌違反

「教師法」第 14 條第 1項第 13 款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，經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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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機關查證屬實」，卻做出最嚴厲解聘之處分，是否合宜？ 

（三）再申訴人於○○國中擔任校長期間，對於莘莘學子、退休老師

及臨時人員的照顧，頗為用心。自費贈予退休老師精美茶壺、

紅酒等禮品，購買紅豆餅致贈晚自習學生，及贈送過年紅包及

禮品給予臨時人員；任職○○國中及○○國中校長期間，建構

校園友善環境，經常在不同的場合，鼓勵老師，激勵士氣；嘉

勉學生對外表現，為校爭光；並參與社區活動，使學校與社區

的情誼融為一體；長期關懷社會弱勢，不定期贊助社會福利團

體；從事教職 30 餘年，戮力從公，對教職事業之推展，兢兢

業業，總共獲得 2 次大功、14 次小功、150 次嘉獎及獎狀 76

張。是否能考量個人對教育之貢獻，沒有苦勞也有辛勞。 

（四）緩刑制度之旨，重點係使行為人能有自新的機會，個人因一時

失慮違法失職；案發後，被調至○○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，行

政責任已相當之懲處，而公懲會業已作出撤職停用 1 年之處

分；是否考量個人 30 幾年來戮力從事教育工作，關心學校學

生、老師，社區及家長，期間之努力及付出，懇請貴會審酌惠

予從輕之處分。 

三、原措施學校答辯理由書略以： 

（一）原措施學校於 105 年 8 月 17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 時許，收到

○○縣政府人事處考訓科科長逕送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－

○○○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」資料影本 1份。嗣經電洽教育部

法制處及人事處、○○○政府等機關，均告以教師本職部分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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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、「教師法」等相關規定辦理;次查銓

敘部 104 年 6 月 30 日部法一字第 1043993064 號函復教育部請

釋函以(銓敘部 104 年 6 月 30 日部法一字第 1043993064 號

函)，公懲會懲戒休職部分不包括教師本職;惟考量與公務人員

懲處之衡平，銓敘部建議依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等相關規定

辦理；另○○縣政府權益案件協助小組 105 年 8 月 19 日(星期

五)第 1 次會議亦建議原措施學校應儘速召開教評會處理。準

此，原措施學校於 105 年 8 月 26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6 次教

評會議並於會中決議，俟 105 年 8 月 23 日○○人字第

1050003463 號函請釋，教育部函復疑義後，再依函文內容規

定辦理。屆時再召開教評會會議，作適當的決議，並函報○○

縣政府核處。 

（二）案經○○縣政府 105 年 9 月 20 日府教學字第 1050293192 號函

請教育部釋疑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年 12 月 23 日臺

教國署人字第 1050144925 號函釋疑，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函復說明綜述，依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 31 條第 1 項

規定，對於擬聘任人員，學校於聘任前應審查是否有該項各款

所定不得為教育人員之情事；如於聘任後始知悉有不得為教育

人員之情事者，學校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予以解

聘或免職。另依「教師法」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，教師於聘任

後，除有該項各款所定之情事外，不得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。

是以，本案所詢應由服務學校就個案具體事實，依上開規定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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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審議認定。 

（三）是以，於 106 年 1 月 11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4 次教評會，並

以 106 年 1 月 6 日○○人字第 1060000114 號函通知當事人陳

述意見，此次會議，因委員臨時動議，建請先行釐清有關教評

會委員之總額及委員選(推)舉之方式，是否由校務會議議決通

過，符合行政程序後，再就個案具體事實，依相關規定覈實審

議認定。經查原措施學校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

臨時動議決議通過教師評審委員會人數維持 9人，每人可票選

3 人，並經縣府就相關資料審查後，於 106 年 2 月 15 日府教

學字第 1060030549 號函審定教評會之組成及相關程序均符合

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之規定；106

年 1 月 17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5 次教評會，並以 106 年 1 月

12 日○○人字第 1060000213 號函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，此次

會議，審定其情節重大，決議解聘，並依「教師法」第 14-1

條第 1項規定，於同年 1月 23 日以○○人字第 1060000339 號

函報請縣府核准，並於同日以○○人字第 1060000340 號函通

知再申訴人；案經縣府 106 年 2 月 15 日府教學字第

1060030549 號函核准，原措施學校再行以 106 年 2 月 22 日○

○人字第 1060000721 號函通知再申訴人。 

（四）原措施學校 105 學年度第 5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本案，兹就

再申訴人犯案事實及臺灣高等法院○○分院判決與公務員懲戒

委員會判決予以審閱及討論，認為再申訴人原身為國中校長，



 

6 
 

位階高，智識高，應具是非、道德判斷能力，為人師表，竟利

用擔任校長之機會，圖利自己，先後詐取財務及侵占公益捐

款，其所為除觸犯刑法法律外，並有違「公務員服務法」第 5

條所定公務員應誠實、清廉之旨，且其行為顯至公眾喪失對其

職為之尊重與執行職務之信賴，嚴重損害學校之形象及信譽。

為人師表，應為學生榜樣，諸此行為實屬不該，有違為人師表

之倫理規範，致已不宜繼續擔任教職，爰予以解聘。 

（五）審議重點係就 5 項犯行予以審閱，認為清寒獎助學金目的系為

鼓勵清寒學業成績優秀之兒童，再申訴人雖於陳述意見書中宣

稱長期關懷社會弱勢，不定期贊助社會福利團體，卻仍為此

行，實屬不該；且刑事判決與公懲會判決均係就其校長一職所

為處分，公懲會判決撤職並停止任用 1年，僅撤其兼行政職務

(校長職)，惟依據○○縣政府 103 年 10 月 31 日府教學字第

1030368515 號規定，其自 103 年 11 月 1 日即回任教師，該懲

處原則無實質意義。回歸教師本職，就其所為之行為，雖未成

就第 14 條第 1 款要件，惟確有違相關法令之實，爰依「教師

法」第 14 條第 13 款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

實」，予以議處。本案經全體委員(9 人)三分之二以上出席(9

人)，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(7 人)無記名秘密投票表決通

過，審定其情節重大，決議解聘。 

四、○○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理由略以: 

（一）理由四記載：「……申訴人曾先後擔任本縣○○國民中學(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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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月至 101 年 2 月)及○○國民中學(101 年 2 月至 103 年 11

月)校長，利用擔任校長之機會，先後實施詐欺或偽造文書犯

罪，並將詐欺所得支票存入其私人帳戶，兌領票款供己花用，

或將公益捐款予以侵占入己。經偵查起訴及提起上訴，申訴人

相關犯罪事實係犯刑法之偽造私文書罪、公益侵占罪及詐欺取

財罪（臺灣高等法院○○分院判決定讞在案）。主刑定其應執

行有期徒刑 1年 6月，並予以緩刑 4年，應在緩刑期間內向公

庫支付新台幣 40 萬元。上開事實符合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

第 31 條第 1 項第 13 款及「教師法」第 14 條第 1 項第 13 款

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」 

（二）理由六記載：「申訴人犯罪事實定讞在案；原措施學校就申訴

人犯罪事實處理過程，經多次資料蒐集、函釋及多次會議討論

後所為之決議，其教評會之組成及相關程序亦符合相關辦法之

規定，故原措施學校就本案之懲處自屬於法有據。」 

理由 

一、按所謂「判斷餘地」，係指行政機關將抽象之不確定法律概念適

用於具體的事實關係時得自由判斷之情形。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

第553號理由書意旨，「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際，固應尊

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，但如其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

他違法情事，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。對此類事

件之審查密度，揆諸學理有以下各點可資參酌：……（二）原判

斷之決策過程，係由該機關首長單獨為之，抑由專業及獨立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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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權之成員合議機構作成，均應予以考量。（三）有無應遵守之

法律程序？決策過程是否踐行？（四）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

，其涵攝有無錯誤？（五）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

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。（六）是否尚有其他重要事項尚未

斟酌。」另依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238號裁判要旨略以：「

……行政機關行使判斷餘地權限之際，倘未充分斟酌相關之事項

甚或以無關聯之因素作為考量，或者判斷係基於不正確之事實關

係等情形，即屬違法，行政法院自得予以撤銷……」再依考試院

87考台訴決字第010號再訴願決定書意旨：「……又此項訓練考核

工作，富高度屬人性，除訓練機關辦理該項業務有法定程序上之

瑕疵、對事實認定有違誤、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、有

與事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及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，訓練機關

長官對受訓人員考核之『判斷餘地』，應予尊重……」綜合上述

大法官會議解釋及實務見解，若原措施之學校於審議過程中沒有

：（一）基於錯誤之事實而為決定；（二）未能遵守一般公認之評

價標準；（三）基於考量不相干情事而為決定；（四）未能遵守程

序規定；（五）違反平等原則等違誤情形，本會對此等富高度屬

人性質之「判斷餘地」即予以尊重，本會第97037號、第97047號

、第97053號、第97054號、第98038號、第98039號、第99077號

及第99078號等評議書亦已揭示此意旨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次依教育部103年4月21日臺教人(三)字第1030055103號函略以：

「一、查102年7月10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2款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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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：『行為違反相關法令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』(103年1月8

日修正為第13款規定)係由原條文第7款規定移列修正，前開修訂

條文，究其立法意旨，並未限縮為與教學專業相關之法令；……

爰有關教師是否違反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3款規定，涉及具體

情節認定，教師法為保護教師權益，將此種認定委由教師評審委

員會審議，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應依相關事證及踐行正當法律程序

並合於比例原則認定之，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核准學校所報案

件時，亦應審酌學校判斷餘地是否恣意，始為完備。」及105年

10月31日臺教人(三)字第1050129046號函：「……三、……惟立

法者為使受規範者能更加得以預見，就實務上累積案例情形，依

行為態樣及情節輕重增列類型，並將第7款『行為不檢有損師道

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』移列為第12款（現為第13款），且因行

為不檢有損師道之態樣及其內涵，仍應以法律規定為妥，以達加

強受規範者預見之可能性，但師道體現之內涵不僅限於教育法令

，各機關權責所掌之各法令，亦有師道應體現之內涵，尚難逐一

列舉，爰修正條文文字為『行為違反相關法令，經有關機關查證

屬實』。……。四、……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3款所稱行為違反

相關法令，仍應視其違反法令行為是否已損及教師之專業尊嚴，

嚴重違反為人師表之倫理規範或背離社會多數共通之道德標準與

善良風俗，若任其擔任教職，將對眾多學子身心影響甚鉅；其經

傳播者，更可能有害於社會之教化（例如校園性騷擾、嚴重體罰

、主導考試舞弊、論文抄襲等）之內涵，非僅文義所載違反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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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應繩以停聘、解聘或不續聘論處，是以『相關法令』為法律及

法規命令，不以教學專業相關之法令為限，但應以教師違反該等

法令已損及教師之上開專業尊嚴或倫理規範為範疇。另按教師法

第18條規定教師違反第17條之規定者，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審

委員會評議後，由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，故所稱有關機關查

證屬實，仍應由學校主動就違反法令行為是否已損及教師之專業

尊嚴或倫理規範查處確認；或學校於收受或知悉權責機關認定違

反法令後，學校應再就該違反法令行為是否已損及教師之專業尊

嚴或倫理規範查處確認。」據上，所謂行為違反相關法令，並不

以行為人違反教育相關法令為限，仍應視其違反法令行為是否已

損及教師之專業尊嚴，嚴重違反為人師表之倫理規範或背離社會

多數共通之道德標準與善良風俗，若任其擔任教職，將對眾多學

子身心影響甚鉅；其經傳播者，更可能有害於社會之教化（例如

校園性騷擾、嚴重體罰、主導考試舞弊、論文抄襲等）之內涵，

亦即視其所違反者是否已損及教師之上開專業尊嚴或倫理規範為

範疇；另此項判斷由學校教評會行使之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則檢

視該判斷餘地是否有恣意之情事，併予敘明。 

三、卷查兩造並不爭執再申訴人有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作成「撤職並

停止任用1年」及犯刑事「行使偽造私文書2罪，分別處以2個有

期徒刑8個月」、「侵占公益2罪，分別處以2個有期徒刑1年2個月

」及「詐欺取財罪，處以有期徒刑7個月」，宣告應執行刑為有期

徒刑1年6個月，並緩刑4年，向公庫支付新台幣40萬元之事實(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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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)，惟再申訴人陳稱：「再申訴人因涉違法，經偵審與刑之宣

告，第一審法院並未宣告緩刑；然臺灣高等法院○○分院於該案

判決中闡明再申訴人，前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一時失慮

，偶罹刑典，事後坦承犯行，深具悔意，與相關被害人達成和解

，取得諒解，於判決書中給予再申訴人做出緩刑之宣告。衡諸，

刑事罰之責任應係較重於其他罰責，基於舉重以明輕之法理，當

應可予自新的機會。」及「公務員懲戒法第二章第9條（懲戒處

分之種類），最重之處分為免除職務，其次才為撤職。而再申訴

人所受處分為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。相較於○○縣立○○國民中

學教師評議委員會對再申訴人所做為最嚴厲之解聘處分，不符比

例原則；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言明，教師聘任後，受有期徒

刑1年以上判決確定，未獲宣告緩刑，得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；

而再申訴人刑事罰已確定，並受緩刑中；……」；原措施學校則

主張：「原措施學校105學年度第5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本案，

兹就再申訴人犯案事實及臺灣高等法院○○分院判決與公務員懲

戒委員會判決予以審閱及討論，認為再申訴人原身為國中校長，

位階高，智識高，應具是非、道德判斷能力，為人師表，竟利用

擔任校長之機會，圖利自己，先後詐取財務及侵占公益捐款，其

所為除觸犯刑法法律外，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所定公務員

應誠實、清廉之旨，且其行為顯至公眾喪失對其職為之尊重與執

行職務之信賴，嚴重損害學校之形象及信譽。為人師表，應為學

生榜樣，諸此行為實屬不該，有違為人師表之倫理規範，致已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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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繼續擔任教職，爰予以解聘。」審究卷附資料，刑事判決與公

懲會判決均係就再申訴人時任校長一職所為處分，公懲會判決撤

職並停止任用1年，僅撤其兼行政職務(校長職)；另依據○○縣

政府103年10月31日府教學字第1030368515號函意旨，再申訴人

自103年11月1日起，即回任教師。且「教師法」第14條各款並非

競合關係，再申訴人回歸教師本職後，就其所為之行為，雖未成

就第14條第1款之構成要件，惟確有合致第14條第13款「行為違

反相關法令」之實，原措施學校依「教師法」第14條第13款「行

為違反相關法令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」予以議處，適用法規並

無違誤，特予指明。 

四、再者，再申訴人於上開行為期間，係擔任○○縣○○國中校長及

○○國中校長職務之際，再申訴人社會地位崇高，學、經歷俱佳

，應具是非、道德判斷能力；為人師表，竟利用擔任校長之機會

，圖利自己，先後以偽造學生名冊詐取財務及侵占公益捐款，其

行為實不足取。再申訴人陳稱：「於○○國中擔任校長期間，對

於莘莘學子、退休老師及臨時人員的照顧，頗為用心。自費贈予

退休老師精美茶壺、紅酒等禮品，購買紅豆餅致贈晚自習學生，

及贈送過年紅包及禮品給予臨時人員；……長期關懷社會弱勢，

不定期贊助社會福利團體，……」云云，對照其偽造清寒獎學金

印領清冊以圖自己私用之作為，其不無沽名釣譽之嫌；原措施學

校主張：「再申訴人其所為除觸犯刑法法律外，並有違公務員服

務法第5條所定公務員應誠實、清廉之旨，且其行為顯至公眾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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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對其職為之尊重與執行職務之信賴，嚴重損害學校之形象及信

譽。為人師表，應為學生榜樣，諸此行為實屬不該，有違為人師

表之倫理規範。」非無理由，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。 

五、另查，原措施學校於聘任再申訴人後，上開刑事判決及公懲會始

作成終局決定，原措施學校所屬教評會旋依「教師法」第14條第

13款之規定，作成解聘之處分。該教評會委員設有9人，係經105

學年度校務會議票選產生，該會並以106年1月12日○○人字第

1060000213號函知再申訴人於106年1月17日召開105學年度第5次

教評會議列席陳述意見；案經全體委員(9人)三分之二以上出席

(9人)，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(7人)無記名秘密投票表決通過，

作成「情節重大，決議解聘。」之決議，並依「教師法」第14-1

條第1項規定，於同年1月23日以○○人字第1060000339號函報請

○○縣政府核准，並於同日以○○人字第1060000340號函通知再

申訴人；案經○○縣政府106年2月15日府教學字第1060030549號

函核准，原措施學校再行以106年2月22日○○人字第1060000721

號函通知再申訴人。檢視上開行政程序，並無違失。 

六、揆諸上開理由一、二所述，再申訴人之行為應科以何種處分，應

由學校教評會審議之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則檢視該判斷餘地是否

有恣意之情事。卷查原措施學校並無「基於錯誤之事實而為決定

」、「未能遵守一般公認之評價標準」、「基於考量不相干情事而為

決定」、「未能遵守程序規定」及「違反平等原則」等違誤情形，

本會對此富高度屬人性之「判斷餘地」，予以尊重。○○縣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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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「申訴無理由」之評議決定，遞予維持。 

七、其餘兩造之攻擊防禦主張，無涉本件之評議結果，爰不逐一予以

論述。 

八、綜上論結，本件再申訴案為無理由。爰依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

組織及評議準則」第29條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主席 

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1 1 月 1 6 日 

附記：如不服本評議決定，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○○

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附件 

犯罪事實 

日  期 
服務機關

職稱 
發生事由期間 備  註 

95.2~  

101.2 

○○國中

校長 

99年6月間，向「○○○○佛寺」主

任委員○○○詐騙取得4萬元及2萬元

支票，兌領後供己花用，並偽造獎學

金印領清冊及學校收據交付林逢永。 

101.2~ 

103.11 

○○國中

校長 

102年10月間，侵占葉○○以「○○

公司」名義簽發面額1萬元作為學校捐

款之支票，兌領後供已花用。 

臺灣高等法

院○○分院

刑事 判決 1

○○年5月

10 日 105 年

度上訴字第

2○○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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